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43号
当事人：王一妃（大英县蓬莱镇顶尖高手小郡肝餐饮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923MA64JF196T

违法事实：

2018年4月9日，市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的大英县蓬莱镇顶尖高手小郡肝餐饮店（以下简称：该店）进行现场检查时，在该店厨房的冰柜内查见：1袋标识为“Sadia盛吉亚”凍鳯爪，等级B，25克，NET净重6kg/公斤，原产地：巴西，生产日期22/09/2017，在此日期前最佳：22/09/2019。该产品未用中文标注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凍鳯爪进行了现场扣押。
经调查，该店于2018年3月21日从大英县蓬莱镇邓氏冷冻食品经营部以260元/件的价格购进凍鳯爪1件，共2袋，规格：6公斤/袋，用来制作串串供顾客食用，截止检查日止，共销售了8.3斤，销售价格约为18元/斤，本案的货值金额为279.4元，违法所得149.4元。本案自审查立案以来，整个程序均按法律规定进行，程序合法。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1份；2、询问笔录1份；3、大英县蓬莱镇顶尖高手小郡肝餐饮店《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王一妃身份证复印件1份；4、供货商大英县蓬莱镇邓氏冷冻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购进票据复印件1份。 

当事人采购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四）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依据《遂宁市没收用于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设备的行政处罚裁量细则》（遂食药监管发〔2014〕46号）第五条第（七）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不没收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的工具和设备：（七）初次违法的；”的规定。
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凍鳯爪6kg；
2、没收违法所得149.4元；

3、罚款27500元（大写：贰万柒仟伍佰圆整）；

罚没款共计27649.4元(大写：贰万柒仟陆佰肆拾玖元肆角）。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政府或者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 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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